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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《社会救助法》的历史意义与政策突破

万国威

新出台的《社会救助法》，标志着我国社会救助在三十余年的发

展历程中迎来了里程碑式的突破，是我国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保

障政策体系的又一个标志性进步。

《社会救助法》的历史意义有三个：

首先，系统总结了社会救助的历史发展经验。我国自 1993 年 6

月开始在上海试点建设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，历经城镇低保时

期、农村低保时期、精准扶贫时期、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时期等多次阶

段性变迁，在基本生活救助、专项社会救助、急难社会救助领域积累

了丰富的治理经验。尤其是近十年来，在服务型救助、支出型贫困人

口保障、低收入人口信息核对等领域形成了诸多共识，为新时期兜牢

守稳民生保障底线提供了鲜活的制度实践。此次立法为系统凝练新时

期社会救助工作中的有益经验奠定了基础，为基层有效运用社会救助

最新实践成果提供了坚实保障。

其次，它有力完善了社会保障的整体立法框架。经过多年立法建

设，我国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已经先后颁布《社会保险法》《慈善法》

《退役军人保障法》，对社会保险、公益慈善、军人优抚等社会保障

的主要领域进行了立法规范。然而，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三大基础制

度之一，社会救助却长期以来仅依靠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指导实践，

在基层普遍因上位法缺失而面临信息核查难、问责处置难、紧急救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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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、异地办理难等落地困境，亟需通过完善的立法为基层执法提供体

系性支撑。

最后，《社会救助法》全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民生保障理念。共

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，推动全体国民共同享有改革开放的红

利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发展进程中不断坚持的初心使命，而通过

立法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是有效维护社会公平及增进再分配效率的重

要抓手。此次立法根本体现了从“托底线”到“保基本”、从“人找

制度”到“制度找人”的立法创制理念变革，为 国民依法从国家和

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救助服务 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，是维护社会

底线公平及解决好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必要之举。

此次立法不但比 2014 年的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显著提升了法律位阶，而且在内容上也展现出八个方面的关键

突破：

一是增进了党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领导。此次立法中明确规定

“社会救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”“社会救助实行党委领导、政府

负责、民政牵头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”，相比原有《办

法》中“政府领导、民政部门牵头、有关部门配合、社会力量参与的

社会救助工作协调机制”的规定，具有更强的党的领导属性。

二是优化了社会救助的制度设计理念。此次立法以差异化的人群

及精准化的人群需求为基础来开展论述，为不同群体匹配了十种类型

的政策，实现了“制度找人”的重大转变，展现出新时期制度适应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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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需要的设计初衷。

三是扩展了社会救助的保障对象。此次立法中，不但“最低生活

保障边缘家庭”“刚性支出困难家庭”“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”等

新类型的救助人口被纳入保障范畴，对近年来社会救助对象扩面的实

践成果予以继承，而且将原有《办法》中的“生活无着的流浪、乞讨

人员”扩展为“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”，将走失人员、临时遇困人员

加以涵盖，进一步拓展了社会救助保障对象的适用范围。

四是强化了服务类社会救助的应用。原有《办法》主要以机构内

服务、政府购买服务或志愿服务为主，服务的丰富度比较有限，适用

范围较窄。此次立法第 34 条明确规定“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

助，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、生活服务、关爱服务等”，

形成了物质类救助与服务类救助双向并行的救助形式。

五是提升了社会救助申请的便民性。此次立法针对救助申 请人

作出了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“确认结果信息共享互认”“先行救

助”“有序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申请”“隐私保护”等原则

性规定，明确解决救助申请人多次申请、重复认定、救助滞后、返乡

办理、隐私泄露等问题，相比原有《办法》展现出了更强的以人民为

中心的政治性以及社会政策经办领域的温度。

六是巩固了社会救助数智化的发展态势。此次立法在全国部、省、

市、县四级系统建设完成之际提出“健全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

机制，促进跨部门信息共享”，并“推动社会救助服务向移动端延伸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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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明晰了以新科技来推动社会救助效能提升的转变轨迹，对社会

救助数智化建设十余年来的快速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。

七是夯实了社会救助基层服务力量。针对我国社会救助基层经办

力量不足的问题，此次立法进一步增强了原有《办法》中社会工作力

量的原则性规定，不但新增了社会工作者可参与调查评估、建档访视、

需求分析、访视照料、资源链接等服务的条款，而且“鼓励以社会救

助为主的服务机构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”，这为夯实基层社会救助

力量、提升社会救助终端递送能力开辟了新路径。

八是严格了社会救助的惩戒机制。此次立法在原有《办法》较为

强调对救助经办人法律约束的基础上，系统完善了对救助申请人的监

督体系，不但对拒不执行调减或终止社会救助决定者、非法占有社会

救助财物者要求限期追回，而且规定对以暴力、威胁等方式干扰社会

救助工作的人员依法予以处置，有利于社会救助制度以惩戒机制为牵

引实现长期稳健发展。

（本文来源：《中国社会报》2026 年 5 月 21 日第 A04 版，作者系华东师范

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
